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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分形还没有一个严格的数学定义，一般认为，一个分形对象具有下面所有的或是大部分的特征: ( 1) 具有精细的结构，即有

任意小比例的细节。( 2) 不规则以至它的局部和整体都不能用传统的几何语言来描述。( 3) 通常有某种自相似性的形式，可

能是近似的或者是统计的。( 4) 一般地，它的“分形维数”( 以某种方式定义) 大于它的拓扑维数。( 5) 在大多数令人感兴趣的

情形下，它以非常简单的方法定义，可能是由迭代产生。参见肯尼思·法尔科内著，曾文曲等译: 《分形几何———数学基础及

其应用》，东北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0 －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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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分形视角解释民族与族群乃至民族问题与族群政治的关系，依次指出民族是原始族群在阶级社会转

换生成的分形体，族群在民族历史范畴是族性演化连续统的分形元，族群政治与民族问题的相关性在于民族理论学

科与人类学学科的分维联系，认识这种联系有利于准确把握相关概念，实现跨学科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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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与族群是两个不同话语体系的概念，一个

来自现代民族理论体系，一个来自后现代思维系统。
现代民族理论体系里的民族概念，一般认为是西方

传入的。因此，大凡提到民族概念都喜欢以某个外

国人的定义为准。事实上，这些洋定义各不相同，难

于统一。后现代的族群概念解构了现代民族的传统

定义，以更大的灵活性研究更为具体的民族实际。
在日益高涨的族群热中，关于族群的定义纷纷扰扰，

尤其是与民族的关系更是必须说却又说不清。面对

这种现代话语跟后现代思维的纠缠，我们特别关注

如何突破“被民族”或“被族群”的宿命。
现代民族理论体系以古代民族文化思想为传统

依据，外来民族理论以本土民族传统为传存环境。
尽管民族概念在西方只有几百年，但在汉语古籍中

已有 1500 多年的应用历史［1］。中国本土的民族概

念在上古奴隶制国家的建立之际已经产生，几千年

来与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历史格局对应，形成复杂

多样的活性表达系统［2］。只要立足于中国民族实

际，充分尊重汉语典籍代表的东方文明传统，恰当行

使中华民族的民族概念话语权，可以找到现代民族

理论与古代民族思想乃至后现代族性思维相通的渠

道，增强民族理论自信。

分形①是一种复杂性思维工具，几十年来被广

泛应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10 年

来，笔者引入这种思想促进民族理论创新与发展，随

之进行了有限的探索［3 － 5］。初步体会到，作为一种

对传统几何实施了颠覆性突破的数学思想，分形在

哲理上与后现代思潮有天然的联系。从分形的理念

对民族与族群乃至民族问题与族群政治展开跨学科

的思考，对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

论体系很有意义。故而不揣浅陋，以三个层次陈述

笔者的思考。
一、民族是原始族群在阶级社会转换生成的分

形体

民族最初形成于原始社会氏族部落的分化瓦解

过程，是氏族部落时代的“同族”与“异族”在阶级纷

争、国家整合的一次次“洗牌”过程中转换生成的族

性群体，从形成到消亡始终具有分形特征。
民族作为生成于异类搅拌的族性群体，拥有先

天的复杂性。以我国上古为例，无论是依托炎黄部

落联盟首创王朝的夏民族，或出自东夷氏族群落伐

夏改朝的商民族，还是源于姜嫄族种最终克商封建

的周民族，无一不是先天复合而成的。这种先天的

复合与糅杂，突出表现为“族中有族”和“种国兼

容”。夏族由颛顼、帝喾、伯益、皋陶、羌人、共工、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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兜、三苗、鲸等宗邦氏族转换生成，到禹时号称“万

国”①。商族本居“万国”之内，属于夏王族统治的一

个方国邦族，其内部也已整合了蚩尤、帝俊、莱夷、徐
夷和淮夷等原始族性集团。商汤灭夏，商族改朝升

为王族，统领“万邦”、“万方”［6］各大小民族。周族

克商，商殷王族沦为西周封建领主统治下的民族。
西周更明显是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多民族

的国家，除夏、商、周族以外还有蛮、夷、戎、狄，即

《礼记》所言的“九夷、八蛮、六戎、五狄”等等民族，

经过长期的族性融合，在中原转换生成了多元一体

的华夏族。
先天复杂的民族族性源于氏族部落乃至原始族

群的族性。原始族性基于家族血缘、部落领地以及

原始崇拜等等自在因素，在“对他而自觉为我”的过

程中还通过生产方式、语言差别、文化传统、风俗习

惯等等客观存在的社会因素体现出来。随着族际壁

垒的加深，族内的凝聚力进一步凸显族性。所谓

“族犹类也。同宗者，生相近，死相迫者也”［7］，“异

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

心，同心则同志”［8］，彰显的就是这种原始族性观

念。原始族性观念反映氏族部落乃至原始队群的族

群特征，以原始族群社会的自在因素为族性的特征

尺度②。
随着氏族部落的瓦解，原始族性打上了阶级和

国家的烙印。在国王一统的体制里，“民族”与“王

族”既对立又统一。一方面“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

之”［9］，因为在“王族”看来，这些臣民降种原来都

是仇敌匪类:“非我族类，其心必异”③。另一方面，

“民族”效命于“王族”，各“族”百“姓”自然要服从

“王”化。在同一个国家体制下生活，免不了交流、交
往、交融，从而在同化、异化中进化成为包含了“王

族”的“民族”。这样转换生成的“民族”，系统地改

变了原始族性: 明晰的氏族血缘纽带被阶级分化和

异类通婚解构，不同部落的固有领地肢解拼接成了

统一王朝的“王土”，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
化、风俗习惯等等都经历了氏族部落碎片的搅拌，从

而使新生的“民族”失去了固有族性的特征尺度。
由于民族的存在和发展以族性群体的相互对比、交
流和多向分合演化为基本形式，因而从民族的形成

到民族的消亡，群体的族性都没有固定的特征尺度，

处于无标度④状态。近代以来，任何试图以固定要

素为“民族特征”的定义都不切实际，以至有学者倾

向于把民族当成“想象的共同体”［10］，以至于现代

民族概念险些遭遇后现代的族群解构。民族的这种

不能用任何封闭固定的概念为特征尺度来客观描述

的族性，却可以通过局部与整体保持层层嵌套的自

相似⑤的形式来描述。
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为例。中华民族在民

族世界是一个民族，它的内部经过识别确认的 56 个

民族也是民族［11］。然而，人们却难以在这两个层次

找出统一的标准来划分民族边界。由于缺乏特征尺

度，上述两个层次的民族都有“是”“非”之争。争锋

的两派，一派只承认 56 个民族是“民族实体”，而将

中华民族称作“民族复合体”⑥; 另一派只承认中华

民族是民族，而将 56 个民族称作族群［12］。但无论

处于哪个层次，无论其间应当如何“划界”，这两个

层次民族的客观存在都是不以非议者的意志为转移

的。中华民族和中华各民族都是在社会复杂系统作

用下形成的相对稳定、持续互动、边缘模糊、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利益的认同体，都在

自己的立场上以特定的人群名称、相应的文化模式

与民族认同构成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族性［13］。超出

中华民族范畴，这种族中有族、不拘一格、层层嵌套、
千变万化的族性自相似也是民族世界的普遍现象，

无论美利坚民族、伊拉克民族，或者英语民族、阿拉

伯民族，还是犹太民族、斯拉夫民族，其族性格局也

总是多元一体的。
民族具有无限连续的精细结构，这种结构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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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襄 公 七 年 载: “禹 会 诸 侯 于 涂 山，执 玉 帛 者 万

国。”
即表明事物基本度量单位的尺度。参见林鸿溢，李映雪

著:《分形论———奇异性探索》，北京理工 大 学 出 版 社

1994 年版，第 102 页。
《左传·成公四年》载: “史佚之《志》有之，曰: ‘非我族

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
无标度性就是指所研究的客体与尺度无关，无论测量的

单位如何改变，研究的客体性质不发生变化。参见林鸿

溢，李映雪著:《分形论———奇异性探索》，北京理工大学

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02 页。
分形理论认为，客观事物具有自相似的层次嵌套结构，

局部与整体的形态、功能、信息等方面具有统计意义上

的相似性，适当放大或缩小它的某一部分，该部分的结

构仍然保持不变。参见李鸿溢，李映雪著:《分形论———
奇异性探索》，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7 －
31 页。
这里的“复合体”跟“实体”对应，是“虚”的，大致可以简

称为“族群”。参见金炳镐等所撰: 《中华民族: “民族复

合体”还是“民族实体”? ———中国民族理论前沿研究系

列论文之一》，载《黑龙江民族丛刊》，2012 年第 1 期。



可以用分数维①来描写。仍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

局为例，在民族世界的国家民族层面和国内民族识

别确认的 56 个民族层面之下，还有第三个层次的族

性群体，比如贵州汉族当中的穿青人、云南纳西族当

中的摩梭人，广西仡佬族当中的俫俫人。就族性群

体而言，第三层之下还可以划分。比如俫俫人当中

的三个大的家族分别来自贵州安顺普里部的韦氏家

族，和韦氏一道从关岭铁索桥逃难到广西的陆氏家

族，以及兴义鲁础营的王氏家族。事实上，各大家族

内部还有不同层次的宗支，这样的族性结构还可以

再行细分②。而且，即便换了视角也依然如此: 国外

的华侨、华族、华裔，中华 56 个民族当中的内地民

族、沿海民族、边疆民族，主体在我国、主体在邻国乃

至多国跨居的无主体民族，世居国内不同地区的农

耕民族、游牧民族，区域自治民族、杂散居民族、人口

较少民族、待识别民族，古代民族、现代民族、未来民

族等等，这些不同的视角都可以视为不同的维度，每

一个维度都可以细分再细分。概览民族世界，借助

维数的观念可以大致描述民族的三维结构生成顺

序，即在零维认同点的基准上，形成一维的认同线、
二维的认同面、三维的认同体。这只是整数维勾画

的轮廓，若进一步借助分数维的观念，则可以对民族

认同体结构作更为具体细微的把握: 认同是一个持

续演化的过程，在认同点与认同线之间、认同线与认

同面之间、认同面与认同体之间，都存在着连续变化

的许多环节。这些连续变化环节也都属于民族认同

体的鲜活因素，它们就存在于民族认同体的零维与

一维之间、一维与二维之间、二维与三维之间，标志

着民族的分数维。这些整数维和分数维的连续统，

对应着民族认同过程中连续变化的极其复杂与无限

精细的众多环节。民族世界也都如此，这里就不举

例了。
无限精细的民族认同体分形结构之中，隐藏着

它的分形序③。民族意识作为人们的意识对民族性

的反映，具有与民族认同体相似的无限精细结构。
民族意识结构中的整维与分维都反映了民族意识内

部的互动特性。这种互动的实质是通过多层多面的

观念转化和渗透实现的民族意识内部的调节和控

制。这种多元一体相互调控的现象，普遍存在于民

族意识内部精细结构的任何层面，形成了客观的内

在规律。民族意识可以引导、促进民族认同体趋向

分化，也可以阻碍、延缓这种分化; 民族意识可以引

导族际社会相互结合，也可以妨碍这种结合。民族

意识可以使一般社会问题转换生成民族问题，从而

动员相关民族力量推动相关问题的演化和解决，也

可以使某些民族问题还原为社会原型问题，在社会

原型环境下解决。民族意识的主观能动性还表现在

旧民族的消失、新民族的形成过程中。一般地说，任

何民族的消亡都以民族意识的丧失为标志，任何民

族的诞生也以民族意识的形成为标志。因此，民族

意识对民族社会的反作用，从人类进入民族社会起，

将一直延续到世界大同、民族消亡之际［14］。民族意

识调控规律不仅仅表现为民族意识内部的互动规

律，而且表现为民族意识与民族的社会存在之间的

互动规律，实际上就是民族社会分形发展的分形序。
分形序、分数维、自相似、无标度等等，都是典型

的分形特性。民族作为在阶级和国家等复杂社会关

系作用下通过历史渊源或现实利益认同而形成的有

特定人群名称和相应文化模式的自组织系统，具备

这一系列分形特性从而全面呈现了族性群体的分形

态。因而，我们有理由把民族视为复杂的阶级社会

族性分形体。
二、族群在民族范畴是族性演化连续统中的分

形元④

民族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民族范畴的发端，基

于原始族群的族性在阶级、国家等等复杂作用下的

分形转换; 民族范畴的本体过程，是相关族群的族性

遵循民族意识调控分形序在交往、交流、交融与同

化、异化、进化中持续分形; 民族范畴的终结，则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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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分维( Fractal Dimension) 又叫做分形维数，是分形理论中

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它是对非光滑、非规则、破碎的等等

极其复杂的分形客体进行定量刻划的重要参数，它表征

了分形体的复杂程度、粗糙程度。分维越大，客体就越

复杂、越粗糙; 反之亦然。参见亢宽盈: 《分形理论的创

立、发展及其科学方法论意义》，科学管理研究，第 16
卷、第 6 期。
参见龚永辉撰:《族际识俫》下编之四:“俫俫和仡佬的历

史渊源”，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在数学和计算机领域，分形序往往表现为具体的迭代规

则。这些规则一般都非常简单，但经过无穷次的反复迭

代，便可生成复杂精细的分形系统。任何分形系统的整

体和细节，任何奇异复杂的分形图景，都是生成元依分

形序演化而成的。分形序作为整个分形系统的生成规

则，既在生成元的内部得到体现，又在整个分形系统得

到体现。因此，只要通过生成元找到了分形序，就能够

以简驭繁，从整体上把握分形对象的内在本质。
分形元是构成分形整体的众多相对独立且放大与缩小

均不改变共同相似性质的基本单元，是整体与局部共性

的统一体。



阶级与国家消失之后，所有族群的族性依序归零。
因此，用分形的眼光纵览民族历史范畴，实质上是族

性演化的连续统。对于这种连续统，族群论者的代

表马戎先生就有过相当到位的描述:

世界上各种人群之间存在着各种不同

程度的差异( 包括体质、语言、宗教、风俗

习惯、社会组织形式等等) ，我们在研究时

可以将这些差异看作是一个多维度的“连

续统”，每个维度从一端的没有差异到另

一段的巨大差异，是一个长期的过渡进化

过程，中间存在着无数的过渡阶段，中间的

若干“量变”逐渐积累而出现“质变”。当

我们用族群或民族概念去定义时，实际上

是在这条“连续统”上去寻求分界、寻求质

变点 ，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划分族群或民族

时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同时由于客观

事物也在 不断地变化过程中，因而我们划

定的分界点往往与客观实际不太吻合，甚

至存在一定的距离。［15］

马戎这段话是针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教条化倾

向写的，那个定义强调“四大共同”特征尺度，完全

遵循整数维的线性逻辑，的确把复杂多样、灵活多变

的民族分形态简化、固化了。族群概念凭借其内涵

相对集中于族性、淡化政治色彩和相对宽泛灵活的

适应性等特点，一经引入即得到学界的热烈响应，并

得到了广泛应用，形成对僵化民族概念的强烈冲击。
在斯大林民族定义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背景下，这

种冲击顺应了在民族识别实践经验和民族概念大讨

论基础上探索本土民族概念的大趋势。至于后来形

成试图在政治话语中取代民族概念、取消国内 56 个

民族的思潮，则已经是过犹不及［16］。
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乃至世界各地出现、使用民

族概念的简化、固化，都不是在政治上用族群概念取

而代之的理由。现代社会是民族社会。任何现代民

族都是历史上形成的，且与现代国家或地区政治生

活广泛联系而具有政治地位的族性群体。无论是国

家层面的民族还是亚国族层面的民族，都不能还原

为氏族社会纯族性意义的原始族群，也不能凭着学

者的个人意志“去政治化”而使之成为纯粹的文化

意义上的族群。尤其是我国 56 个民族，基于中华民

族多元一体的历史格局，经过切实的田野调查、深入

的专题研究、广泛的协商对话、审慎的行政确认，已

经奠定了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社会基础，成为

我国民族平等团结进步事业的支柱。这里顺便提一

提朱伦先生介绍的案例: 鉴于“族群”有“异类”之

意，还意味着没有“民族”那样的政治权利和地位，

体现的是以主体社会的观念对弱势族体作出“去政

治化”主观认定的愿望，而这种认定本身又是政治

化的歧视，印第安人在长期失语后最终明白过来，正

式要求给自己正名为“民族”［17］。假若在我国政治

话语体系里针对各少数民族通用印第安人都不满意

的族群概念，一旦激起各族人民的政治剥夺感或被

歧视感，对中华全民族而言可不是轻歌曼舞的“文

化化”美梦，而是严重的“政治化”灾难。
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吸取民族理论

界半个多世纪对民族概念的实践与争鸣的基础上推

出了和谐中国的民族概念。这个概念在民族的“共

同特征”方面作了系统性调整，保留“共同语言”，添

加了“历史渊源”，删减了“共同地域”，将“共同经济

生活”拆分为“生产方式”与“风俗习惯”，将“共同

心理素质”拆分为“文化”与“心理认同”等等。在

此基础上，通过分维途径全面打破了斯大林民族定

义的闭锁逻辑，使得这些“共同特征”都不再像“四

大共同”那样成为必备要素，而是在族性依律转换

过程中可增可减的活性特征［18］。这个具有复杂性

思维品质的民族概念为其他相关概念奠定了第一块

基石，彰显了中国民族理论的求实性、创新性和科

学性。
遗憾的是民族理论界尚有某些同行受限于简单

化的整形思维，未能从分形的视角理解中央推出这

个民族概念的复杂性内涵。他们一边在担心族群概

念“颠覆”民族概念，一边仍在按照斯大林模式解读

中国的民族概念［19］。或者，就像定义民族概念那样

给族群定义。但由于这些定义往往使用整形思维中

的特征尺度，因而给出的族群概念不是总有尺度

“量”不到的地方，就是与民族概念无实质性的区

别。这是整形思维的苦恼，是学术自绝的尴尬。
事实上，族群与民族在分形观念中是可以并用

的。就像分数维不排除整数维，分形态也包容整形

态，民族与族群本来就属于族性变化的连续统。族

群的规模可大可小，特色或浓或淡，来龙去脉则往往

分而未化、融而未合，理论上也不排除转换生成新民

族的可能。基于分形思想，可以在不依靠“特征尺

度”的前提下抓住其标度不变的自相似性———民族

范畴的族群是在民族过程中具有一定族性特色的人

群单元。这些族性人群单元或者是世居民族的传统

分支，或者是流动人口中大大小小的民族“碎片”。
无论是“碎片”还是“分支”，各单元都或多或少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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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等

方面的特征，或多或少带有凝结于这些特征之中的

心理认同，或多或少在继承、体现或者发展着他们自

身的民族族性。纵观以往的民族发展，遥望未来的

民族过程，这些或大或小的族群，总是依照民族意识

调控分形序生成或转换着族性，从而实现持续的分

合流变。可见，千姿百态持续演变的族性人群单元，

都是“民族 － 族群分形态”连续统中的分形元。
三、族群政治与民族问题的相关性支持跨学科

分维

族群政治与民族问题的概念出自不同的话语体

系，两个概念在不同话语体系里的层次也不一样，但

观察对象都处于“民族 － 族群分形态”的连续统。
后现代话语的族群政治，在现代话语中就是民族政

治; 民族问题作为民族政治话题的中心概念，也是族

群政治范畴的重要内容。因此，民族问题与族群政

治之间呈现着复杂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还体现了

人类学与民族理论学科的分形联系，即把不同学科

当成整数维，这种跨学科的交织则是其间的分维。
在族群政治与民族问题的概念上把握好学科之间的

分维联系，可以突破民族理论学科的自身局限，吸纳

后现代思维的合理元素，与相关学科实现互补。
民族问题与族群政治之间的相关性，既来自

“民族 － 族群”连续统的分形联系，也来自“理论 －
实际”连续统的分形联系。无论族群政治还是民族

政治，无论族群问题还是民族问题，都起源于相关族

群或民族的自身发展及其在族际关系乃至与社会其

他范畴的关系上的利益保护与权力诉求。不同之处

既在于各自涉及族性群体、族际关系乃至相关社会

范畴的具体尺度，也在于相关学科的研究范式以及

关切角度。
以文化人类学和民族理论学科为例，前者注重

具体描述，长于个案描写，在微观的历时分析基础上

进行横向比较，研究取向是从具体到一般; 后者注重

抽象定义，长于宏大叙事，在普遍性共时分析的基础

上进行纵向比较，研究取向是从一般到具体。两个

学科的观察方法与学术规范各不相同，切忌相互颠

覆或者替换各自的概念。如果随意替换，就如同近

视眼和老花眼互换眼镜。不同学科的概念功能不

同，要切实理解民族问题与族群政治的真相，应当使

两种工具各归其主、各施其用。
民族理论研究民族问题是为了指导民族工作的

实践，但理论要求与实践的要求并不完全一致。理

论上为了清晰地把握民族问题的本质特征，必须排

除变化不定的民族问题事象的困扰，追求抽象性。
实践要求民族工作要无限接近民族问题事实，中国

各级民委的全称叫做“民族事务委员会”，就在一定

意义上体现了民族工作的务实取向。与此相关，民

族理论对民族问题的抽象集中于其作为具有民族性

的社会问题这个判断。为了凸显它作为社会总问题

一部分，从而使其区别于一般社会问题，理论上强调

民族问题必须具备经过复杂转换而系统生成的特殊

重要性。实际上聚焦的仅仅是这个系统生成之后的

显在民族问题，这样就在一定意义上忽略了系统生

成之前或者趋向消解之中的潜在民族问题内涵。民

族工作则必须投入大量精力应对各种潜在的民族问

题，既切实关注转换生成之前的预伏性潜在民族问

题，又要切实处理民族特性系统已基本消解但尚未

从问题根源上彻底解决的残存性潜在民族问题。只

有全面关注民族问题的“潜在 － 显在 － 潜在”连续

统，顺应民族意识调控规律全面推动民族工作社会

化，才能真正解决事实上的民族问题。
由于事实上的民族问题远比理论上的民族问题

复杂、具体，所以民族工作实践必然会推动理论上的

民族问题概念发生变化。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应

用的民族问题概念大致上有三个。笔者曾用月相变

化来比喻这三种民族问题概念的变迁，改革开放以

前流行“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观点，好比

一勾“残月”，它的大部已经因为过时而缺失，但这

种大部缺失的理论之光曾经照亮过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代的夜晚。民族实质大讨论中确立“民族问题就

是民族之间的矛盾问题”的定义，又像一弯“新月”，

它的理论之光仍然受“斗争哲学”僵化观念的遮掩，

仍有重大缺失。新世纪以来，党中央集体概括的民

族问题概念用“两个包括”拓宽了民族问题的思维

视野，以“五个共性”转换生成的系统特征规定了国

家视角的民族问题内涵，则似一轮“圆月”［20］。与

“新月”、“残月”相比，“圆月”要明亮得多，但我们

看到的月亮并不是月球本体，而是月球在阳光照耀

下受到地球转动遮掩形成的映象。理论上的民族问

题概念远不是事实上的民族问题，两者的“名实距

离”甚至不小于示月的手指与月亮的距离［21］。
基于对民族问题概念“阴晴圆缺”的理解，反观

文化人类学界以后现代笔法描述的“族群政治”，有

时如同观赏登上月球拍摄的岩土照片———尽管这种

照片只反映了月球的某个微型局部，但比肉眼或望

远镜观察到的月亮更接近月球本体实际。事实上，

只要跨越整形观念，进入分形思维，完全可以顺着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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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政治与民族问题两个概念，赏析人类学与民族理

论学科之间的分形联系。
联系对应区别，分形对应整形。在学科问题上

的整形思维带来的是学术自绝、门户之见，分形思维

带来的是交流分享、包容转换。在民族研究学科群

的分形态里，族群政治与民族问题概念客观存在着

奇异的自相似性。族群作为民族的族性分形元，具

体可能是家族、可能是乡亲、可能是军人后裔、可能

是形形色色的文化或技术的传人团体，所涉族际关

系与社会范畴或许在街道社区，或许在乡镇村寨，或

许在行业领域。而民族作为族群分形元构成的整体

分形态，所涉族际关系也是民族，所涉社会范畴直接

为阶级、国家。尽管两者客观存在着整体与局部、一
般与具体的各种差距，但基本性质还是相同、相通或

者相似的。
通观全球民族问题具备的五种共性，族群政治

也都具备。族群政治的普遍性，表现在凡有族性群

体就有族群利益，也就有族群利害关系的协调; 表现

在这种协调与管理普遍涉及族群所有成员，也涉及

族群所处社会的环境。族群政治的长期性一般在具

体族群与具体民族之间不好相提并论，但却与民族

问题的长期性一样始终伴随具体族群的存在过程;

由于族群同样在民族意识调控分形序作用下生生不

息地演化，顽强的族群再生性也会让族群政治现象

能够伴随民族范畴始终。族群政治的复杂性取决于

族群与社会环境的复杂性，所谓“一沙一世界，一叶

一乾坤”，在无限精细的分形思想中，微型对象的复

杂性也不亚于整形思维理解的宏观对象的复杂性。
族群政治的国际性或潜藏或显在于跨国族群以及相

关族群环境所涉的国际领域，如同跨境民族问题或

者边疆民族问题一样具有相应的国际敏感性。族群

政治的重要性对于具体族群成员不言而喻，对于微

观的社会环境也不可忽视，从而在总体上对整个民

族社会也是十分重要的。
尽管如此，笔者还是不主张“混用眼镜”。讨论

族群政治与民族问题概念的跨学科分维联系与讨论

民族分形态、族群分形元一样，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通

过分形思维坚定民族理论自信。我们需要努力把握

联通古代、现代、后现代的民族理论分形序，从而推

动民族理论体系建设进入分维境界，在“科学 － 实

践”连续统中守正创新、耗散分形、螺旋发展、永存

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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